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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6月14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
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17年1月31日，单位：人民币元） 2017年6月14日

债权资产

浙江锐泰工贸有
限公司

借款合同

永康2014年人借字1675、1680号、永康2014年银承字1285号、
永康2015年银承字0060号

未偿本金

34902494.88

未偿利息

8371840.74

本息合计

43274335.62

担保合同

永康2014年人个抵字8133号、永康2014年人抵字9128号；永康2014年人保字
8315、8316号、永康2014年人个保字8314号

担保人

黄聪、朱灿、浙江锐泰工贸有限公司、浙江强广剑铝业有限公司、浙江省
永康市海康实业有限公司、黄金土、吴美婵、黄杨标、施秀娟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关于宁波地区资产包的处置公告（打包处置资产项目）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分公司”）拟对所持有的[宁波地区] 资产包（编号：COAMC-

浙2017-宁波003）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57993.22]万元，包含债权[ 25]户，涉及本金[ 53933.32 ]万元，利息[ 4059.91]万元，抵债资产

[0]项，金额[0]万元（包内债权金额的截止日为[2017]年[4]月[25]日，抵债资产金额为抵债金额或抵债时的公允值），
分布在[浙江]省的[宁波]等[1]个地区。

具体分布见下表：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分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我分公司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
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
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填写说明：境内或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填写说明：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
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
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
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分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
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内。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6 电子邮件：huangju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个工作日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6月14日

序号

1

分布地区

宁波

合计

债权资产（本金，万元）

53933.32

53933.32

抵债资产（万元）

0

0

金额占比

100%

1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浙商金二建行包债字-201706-06，日期：2017年6月6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
务人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本金16,000,000.00元及孽息（抵押物为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王电
器）所有的位于永康市石柱镇下里溪工业生产基地的房地产）（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
债权、损失赔偿）依法转让给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
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履行抵押权项下的债权本金及利息。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9172805
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90679237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永康市冉升工贸有限公司
金额：元 2017年6月14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书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暂算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本息合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
方式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
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借款人名称

永康市锐王电器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章起楼；孙爱珍；章新广

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坦途工贸有限公司；章起楼；孙爱珍；章新广

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永康市坦途工贸有限公司；章起楼；孙爱珍；章新广

永康市锐王电器有限公司；章起楼；孙爱珍；章新广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借款合同编号

XC67722711314491

XC67722711314537

XC67722711315037

XC67722711315269

账面本金余额（人民币元）

16,000,000.00

16,000,000.00

账面利息（人民币元）

129,632.56

129,632.56

本息合计（人民币元）

16,129,632.56

16,129,632.56

备注

以上债权的本息暂算至2015年12月31日。具体本息合
计以法院判决书载明的本息计算方式为准。

（2017）浙0305民初524号
祥达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素贞诉被

告祥达建设有限公司、温州市洞头区交通工程建设
指挥部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联系不
上，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普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现定于 2017 年 10 月 12 日 9 时至本
院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郭灵燕担任审判
长，由人民陪审员褚金凤、人民陪审员苏菊香（替补
人民陪审员陈后林、邓伦火）组成合议庭。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03号

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告乐清市正泰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乐清市乐诚聚氨酯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与你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382 民初
4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405号

浙江众志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原告乐清市正泰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林敏、陈公博与你小额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7）浙0382民初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4民初859号

朱志远、于谦礼：本院受理原告陈文丰诉被告
朱志远、于谦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24民初859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朱志远、于谦礼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陈文丰借款180万
元并支付利息（截止2016年12月20日未付利息14.3
万元；自 2016 年 12 月 21 日起以本金 180 万元为基
数，按照月利率1.5%计算至履行完毕之日止）、保全
费 5000 元。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将发生法律效力。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436号

湖州惠丹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徐争荣、张雯婷、
沈雪明、徐玉芳、黄阔奇、徐法才、杨玉萍：本院受理
原告俞新丰、陈利与被告湖州惠丹家居用品有限公

司、徐争荣、张雯婷、沈雪明、徐玉芳、黄阔奇、徐法
才、杨玉萍追偿权纠纷一案，无法采取直接、邮寄等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司法公开告知手
册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
视为送达。举证期与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分别是公
告期满后的 30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9 点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康山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790号

冯日：本院受理原告徐谢鸿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开庭传票及外网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九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1032号

薛应妹：本院受理原告董连钟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及民事裁定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人民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2624号

赵永伟：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宏利达针织
品经营部与被告赵永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织里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3188号

曹宝龙：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织里欧信布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曹宝龙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司法公开
告知手册和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织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407号

湖州大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张洪东、郭丽娜、
吕纯明、金凌英、吕纯云、张美丹：本院受理的原告
湖州吴兴农村合作银行开发区支行与被告湖州大
舜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张洪东、郭丽娜、吕纯明、金
凌英、吕纯云、张美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2 民初 40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20号

湖州南浔哆来咪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董树建与被告湖州南浔哆来咪生物质燃料
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须知、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告知书、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20日13
时30分在本院双林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885号

马坤林：本院受理原告沈建荣与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
通知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规定、民事裁定书、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至
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本案定于2017年9月18日
9时00分在本院练市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548号

湖州中水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
敏红诉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裁判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548 号民事判决
书、判后答疑通知书及关于上述事项的通知。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菱湖法庭领取，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1497号

浙江南方通信集团线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李立刚诉你居间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
告知书、关于互联网送达裁判文书的规定、证据
材料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
年9月4日下午13：30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3民初2160号

肖明霞：本院受理原告费惠锋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离婚案件诉讼当事人权利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须知、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0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双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782号

章剑、周国生、孙剑：原告陈俊文诉被告章剑、
周国生、孙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支付借款 40000 元
整。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斯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4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23民初2514号

周根生：本院受理方建民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9月20
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本案依法缺席裁判。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02民催6号

本院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立案受理了申请人山
东嘉瑞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
予以公告。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本院于 2017 年 6 月 5 日依法作出（2017）
浙 0702 民 催 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宣 告 票 号 为
3130005140313195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自判决公
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702民初12548号

方伟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市分行诉被告方伟荣、王梅英、吴关

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02 民初 12548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5618号

陈强：本院受理原告王远锋诉你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公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请求判令被告还
借款本金人民币 40000 元及利息（利息从借款日起
按月利率2%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暂算至
起诉日为25893.33元。以上合计65893.33元。本案
依法由审判员毛滨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铠
铠、刘剑军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年9月6日9时15
分在第七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988号

丽水市若达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文
强诉你的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
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公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欧安乐被告
向原告返还货款 869 元人民币。外加退货邮费
10 元人民币；并向原告支付十倍惩罚性赔偿金
8690 元人民币，合计 9569 元人民币；2、要求被告
出具消费凭证（购物小票，刷卡小票，饰品标签
记录，进出货台账，销售记录台账，检验检疫合
格证明）；3、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毛滨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骆铠铠、刘剑军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7年9月13日9时00分在第七审判庭公
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0782民初6217号

翁开靖: 原告宋友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通知书、廉政监督表、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之一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并
定于2017年9月19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十八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